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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B7_E5_BE_8B_E5_c122_483135.htm 一思：您知道您什么

情况下需要律师吗？确实有必要的时候 聘请律师，从当事人

的角度看，是法律服务方面的投资，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首

先您得掂量一下，您的事有无必要请律师？ 那么，何为“必

要”呢？ 有的案子，是非曲直泾渭分明，即使外行人也一目

了然，可以称之为“铁板上钉钉”的“铁案”，案件的处理

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可预见性，很难找到变通之策、补救

之计。这种情况下，常人都自有公断，请律师就显得多余了

。 我曾接受一个咨询：有一个当事人涉嫌杀人、绑架、强奸

三宗罪名，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特别恶劣，其

家属仍四处奔走，希望花大钱请一位“大律师”救他一命。

可以说，除非这个律师是孙悟空再世，才能扭转乾坤。最后

，当事人终于明白了，律师的工作只是尽人道而已。 但亦有

这样一些案件，看上去好象简单，在当事人眼里，似乎是一

加一等于二的事，只要到书店里买上几本法律常识书看一看

，依样画瓢，自己也懂得怎样操作了。其实，这些案件往往

蕴含着外行人难以把握的司法程序和诉讼技巧，比如诉讼主

体如何列、诉讼请求如何提、证据如何收集？如何取舍？不

是看几本法律书就可以无师自通的，如果自己“临阵磨枪”

、“赶鸭子上阵”，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把应当

赢的官司弄输了，您说这笔律师费该不该省？ 特别是相当多

的案件，证据材料漏洞百出、疑点重重、问号多多、定性上

介于两可之间，属于有“松动”可能、有回旋余地的“疑案



”，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值得一辩。这种情况

下，请律师就显得大有必要了。 是不是非要等到“出事”之

后，请律师才有“必要”呢？ 不少人都是“出事”之后才想

起找律师“救驾”的，他们往往这样看：在“出事”之前请

律师，用处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个“摆设”。 其实，这是一

种十分近视的观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您应该把自

己的视野放远一点，放宽一点。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日臻成

熟，法律日益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律师除了法庭外，还有

更广阔的舞台和前景，律师的服务相当之广，“打官司”只

是律师的“传统节目”，除此之外，还涉及到各行各业、千

家万户、衣食住行，如：主持民间纠纷的调解、和解、参与

项目审查与谈判、提供决策咨询，草拟、修改、审查各类法

律文件、办理律师见证、资信调查、房地产转让、抵押、申

请按揭、租赁、代办公证、协办验资和公司注册、为企业改

制、重组等提供严谨、专业的法律服务等，可以用三句话来

概括，即： 令成功者锦上添花，为创业者防患未然，给失落

者雪中送炭。 其中前两句话形容的就是律师在“出事”之前

的作用。等到“下雪”之后才想到“送炭”，毕竟要历经风

寒之苦，而“锦上添花”、“防患未然”至少不用吃苦头，

还可以为您的事业助上一臂之力、添上一份光彩，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锦上添花”、“防患未然”好过“雪中送炭”，

能说律师在“出事”之前没有用？ 现实中，这样的事经常发

生：签合同时一字之差惹上经济官司花去一笔冤枉钱，洽谈

生意时被人“暗算”，掉进法律“陷井”，面临破产境地；

一着不慎跌入刑事法网，饱尝铁窗之苦⋯。细想一下： 一个

是在“出事”之前，请一位律师当您的“保护神”、“诸葛



亮”，为您设计创业蓝图、指点商海迷津、避免投资风险、

化解刑事危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一个是

“出事”之后，“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花去冤

枉钱不说，还得心力交萃、担惊受怕，甚至饱受皮肉之苦、

骨肉分离之痛，“破财”之后，未必能“消灾”。 两者相比

，哪个更合算？ 二思：您应该如何选择律师？一看、二问、

三比较。 您决定请律师后，就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律师的问

题。时下，律师所虽说不是多过米铺，但伴随着律师数量与

日俱增，您对律师的选择还是大有余地的，但怎样才能选择

到最适合的律师？ 选择律师的学问不外乎三点： 一看。 首先

，是“看菜下碟”。 看案子的难易程度、标的大小、属于哪

一个法律范畴、是大案还是小案、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案

。请律师就像找医生看病，伤风感冒就不用找名医看，内科

疾病不宜找外科医生看，疑难杂症不要找普通医生看。一般

来说，小案子不宜请“大律师”，大、要、疑案不宜请“小

律师”， 刑案没有必要找房地产、知识产权见长的律师办，

哪怕他的名气再大。这是因为： 法律科学博大精深，一个人

的精力、时间有限，不可能十八样兵器样样精通，一个律师

可能是某一个或几个法律领域的“专才”，但不可能是面面

俱到的“通才”，除非他是“万金油”式的律师或者他有“

分身术”。 相对来说，“大律师”各项有形的成本支出大、

所付出劳动的“含金量”比较高、收费也相应更高，为一个

案情简单、标的较小的小案去找“大律师”，“杀鸡用牛刀

”，经济上不合算。反之，操作大、要、疑案，需要厚实的

法学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高超的论辩技巧、游刃有余的

沟通能力，就要有劳“大律师”“出马”驾驭。为图省钱、



省事随便找个“小律师”糊弄一下，有可能误您的事。 其次

，是通过“察言观色”，检阅律师的实力。 您应该亲临律师

楼，看看他在什么地方办公、办公室装饰、摆设如何，有哪

些法律藏书、律师的衣着打扮如何、待人接物怎样。“第一

印象”往往八九不离十，“以小见大”，反映出该律师的品

味和层次。 您应该通过律师的简介，看该律师的业务专长，

哪一类案件是他的“看家本领”，自己的案件是不是与他专

业对口。 您应该通过律师的言谈举止，考察他的口头表达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 您还可以请律师

打开他的电脑，看看他撰写的法律文书。律师文书是律师法

学功底、文字水平、实务经验、诉讼技巧的浓缩和载体，其

辩护词、代理词中，律师的水平如清澈见底的河水，一览无

余，一见高低。是骡子还是马，一看便知。 您还可以请律师

从他的存档卷宗材料中抽出他已结案的《起诉书》和《判决

书》，了解审理结果，从律师所经办的代表案例考察律师的

办案经验和效果。 再次，是看收费标准。目前，律师收费一

般采取的是协商收费的方式，收费标准既掌握在律师手里，

也掌握在您自己的手里。一句话，凭双方的您情我愿，您可

以结合案件的难易程度、工作量大小，看律师开出的“价”

是否合理、是否物有所值，是否与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

应。 二问。 “看”，有时就象“雾里看花”，印象朦胧，除

了“看”之外，您还得细心地“问一问”。 律师的人品无疑

摆在第一位，很难想象一个人品差、口碑不好的律师会办出

名案，即使偶尔办成一单，也有可能是天赐良机给“撞”上

的，不具有陈年老酒的醇香魅力。 您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问

一问对这个律师或多或少有所了解的人。不要强求该律师有



百分之百的口碑率，也就是说不要指望每个人都说这个律师

好，因为在目前中国这个法治环境，对律师的误解还比较严

重，但好的律师仍会博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您还可以围绕案

情，设置一些问题，问一问这个律师：案子在法律上如何评

判？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能否预测一下这个案子的走势或处

理结果？ 多方面“问”过之后，您对这个律师不就心中更有

“底”了吗？ 三比较。 有的人请律师，迷信“大牌”，唯“

名”是举，眼睛只盯着“大律师”，似乎大律师均具有手眼

通天、逢凶化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能事，而不管这个

“大律师”专长于哪方面，是否与您的案子“专业对口”。 

有的人请律师，目光短浅、唯“亲”是举，只在领导、同事

、亲友“介绍”的圈子中物色，似乎不是熟人介绍来的一概

“信不过”。 其实，打官司对律师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您

来说，可能一辈子只会摊上一单官司，您不可能生活在“官

司”堆里，除非你是个是非不断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请律师不允许“回头”和“失败”，不允许有第二次选择

。因此，请律师应慎之又慎，权衡比较，否则，有可能一着

不慎、悔之晚矣！您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一点，首先是比较

律师，您可以找来一大堆律师的个人资料，筛选出其中几位

“候选人”，比较他们的法学修养、执业经验、业务专长、

办案风格、社会影响和社会阅历，还可以通过电话和书信形

式与他们初步沟通，“投石问路”。 有实力的律师真金不怕

火炼，是经得起 “比”的。 其次，是比较律师收费。 您可以

根据律师的“报价”，进行“货比三家”。 当然，“货比三

家”并不是老太婆逛市场，只挑便宜的，也不是爱摆阔的小

伙子到精品店购物，只买贵的。看律师收费，不能单纯只看



律师费数额，就得出“贵”与“不贵”的结论。您应当把案

子的难易、复杂程度和律师可能投入到此案的办公开支、所

付出的智力劳动量大小、质量高低进行对比，您可以把律师

对“彼案”的收费和“此案”进行对比，从而摸准该律师的

“行情”。 您还可把此律师的收费和彼律师的收费进行比较

。 当然，律师之间素质参差不齐，工作作风、思路、成本开

支迥然不同，收费“档次”也差别很大，就好比到小镇卫生

院和京城大医院看病，医疗费悬殊很大，因为医疗设备、环

境、医术都相差好几个档次，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克莱门凯所

说：“付给律师的费用不应当根据其在法庭上陈述时间的长

短，而应当根据其辩护质量的优劣。” 总之，从多角度进行

比较之后，您就能做到“哑巴吃饺子?D?D心里有数”了。 一

看，二问，三比较之后，对如何选择律师，您还有什么不放

心的？ 三思：如何衡量律师工作的优劣？?D?D看您请的律师

为您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样？ 如何衡量律师工作的优劣？ 这

个问题在有的人看来似乎十分简单：这不还容易嘛，看结果

呗，官司打赢了，结果满意了，这个律师就有水平，否则，

这个律师就是窝襄废。 这种“成败论英雄”、“结果论优劣

”的评判标准对某些职业来说，确实可以用得上。如：用比

分来衡量体育运动员的实力，用鲜花、掌声来昭示优秀演员

的演出成功，用喝倒彩来给蹩脚演员下评语，用累累科研成

果来展示科学家的业绩，用倒胃口的饭菜来笑话厨师的无能

⋯。但是，这种评判标准，用到律师身上就不合适了。这是

因为： 司法现状是：官司的输赢、结果的好坏取决于多方面

的因素，如官司本身的是非曲直、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机

关内部微妙的人际关系、来源于社会方方面面有形的、无形



的影响，也就是说，法律之外的因素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所

有的吃“法律饭”的职业中，律师是唯一不握有司法权力的

来自民间的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的优势在于他精于法律，

律师所依靠的就是法律的权威，即依赖自己对法律的透彻理

解和对法治锲而不舍的追求去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左右其

手中的权柄，对案件的终局裁定权还在法官手中，也就是说

，如何判？怎么办？还是法官说了算，由不得律师。正如英

国著名律师巴伦布拉姆韦尔所说：“一个聪明的当事人，他

会理智地对他的律师说： ‘我是要您替我辩护，而不是要您

给我作出判决。我知道，怎么判决，那是审判官们的事’。

”难怪很多律师都有这种感受：在法院正式判决以前，心里

都是七上八下的。有的案子，案情简单，不要费什么神，就

能得出胜诉的结论，就象医生看一些小病，不要经过仪器检

测就知道开什么药，打什么针，律师开庭前无准备，庭审时

只是“例行公事”，轻描淡写地说 上几句话，结果案子胜诉

了，您能说这个律师优秀吗？有的案件哪怕再有理，律师说

得再多、再透，到头来法官和律师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结果案子出乎意料之外败诉了，您能说这个律师没水平？

焉能仅用案件的处理结果来衡量律师工作的优劣？有一位律

师界前辈在“隐退”时撰写的自传中坦陈他所承办的案件胜

诉率极低，大部分以败诉而告终，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成为

一代著名律师，因为，他的卓越之处在于：有一颗对当事人

高度负责，对法治孜孜以求的赤诚之心，对他的执业水平和

执业道德，有口皆碑，无可挑剔，即使官司打输了，通情达

理的当事人对他也是无怨无悔。我亦曾代理过一起标的额近

五百万的房地产案件，结果败诉，两年之后，当事人又找到



我，请我再度“出马”，代理另一起案件。为何不因官司输

了而失去对我的信心？因为我在他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通过这场官司，他了解到我的专业水

准及敬业精神，至于官司败诉，那是法院的事。 有的当事人

要律师拍着胸脯许下“包搞定”、“包放人”、“包轻判”

的诺言。有的律师为讨当事人“欢心”或为给他们吃上一颗

“定心丸”，往往在案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就轻易地下结论

、作判断，好象法院是他家开的，或者他有诸葛亮式的先见

之明。殊不知，这些“包律师”有可能事与愿违，令当事人

希望越多，失望也越大。 当然，这绝不是说，衡量律师工作

的优劣可以只看过程不看结果。 胜诉是给予律师的最高酬金

和最美桂冠，不仅是当事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律师亦孜孜

以求。律师和当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竭尽所能，争取胜

诉。可以说，律师在看到胜诉结果时和当事人的心在一起跳

动，绝大多数知名律师都在用自己的心血砌好辩护大厦的每

一块砖石，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留下无数胜诉辩例的辉煌与

梦想。 看律师工作的优劣，胜诉与否固然是标准之一，但更

重要的是看：律师在追求胜诉的过程中为您做了些什么？做

得怎么样？ 王思鲁｜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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